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德市监〔2022〕55 号 

 

 
 

德化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印发德化县新授权
发明专利产业化实施细则的通知 

 

各股室、所，综合执法大队： 

现将《德化县新授权发明专利产业化实施细则》印发给你们，

请遵照执行。 

 

 

德化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

2022 年 8 月 22 日     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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德化县新授权发明专利产业化实施细则 

为鼓励市场前景广阔、技术含量高、创新性强的发明专利有

效实施，推动我县发明专利技术的产业化、市场化，增强企业核

心竞争力，根据《德化县人民政府关于促进知识产权高质量发展

的若干措施》（德政〔2022〕11 号）文件精神，特制订本实施细则。 

第一章  总则 

第一条  本细则实施的对象是新授权发明专利实施产业化的

专利权人企业；专利权人为两个或两个以上企业的，由所有专利

权人企业共同申报，或指定其中一个专利权人企业进行申报，并

出具所有专利权人企业协商一致的书面协议。 

第二条  县市场监督管局当年度发布申报通知，申报对象为

上年度新授权发明专利截止当年度申报通知时已实施产业化的专

利权人企业，且产值计算时间最长不超过一年。 

第二章 申报条件 

第三条  专利权人企业申报该项目时，新授权发明专利未发

生专利权人变更情况且专利权还处于有效期内。 

第四条  对于转让的发明专利，在授权之前转让的符合申报

条件，授权之后转让的不符合条件（以专利授权证书所属专利权

人为准）。 

第五条  申报产业化项目的发明专利，从获得补助之日起三

年内不可有转让行为，否则取消该企业及其法定代表人今后申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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产业化的资格。 

第六条  专利权人及其公司法定代表人被列为失信被执行

人、涉黑涉恶、安全生产失信联合惩戒“重点对象”或“严管对

象”名单的一律取消申报资格。 

第三章  申报材料 

第七条  申报单位需提供以下申报材料： 

一、德化县发明专利产业化项目申报表； 

二、企业营业执照复印件，专利证书复印件（提供原件核审）

及专利年费缴交证明材料； 

三、发明专利产业化的技术总结； 

四、专利权人企业出具产业化期间的企业纳税情况材料、财

务报表、实施产业化的产品销售合同、销售发票、产品

图片、货款凭证等； 

五、专利权人企业属于国家知识产权示范、优势企业、国家

高新技术企业、福建省知识产权优势企业的证明材料； 

第四章  项目流程 

第八条  专利权人企业提交《德化县发明专利产业化项目申

报表》并提供相关证明材料。具体申报时间、方式等以县市场监

督管理局发布申报通知为准。 

第九条  知识产权保护运用股对申报材料进行形式初审，对

符合条件的企业组织人员实地核查、验收，之后提交县市场监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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管理局局务会研究确定拟奖励项目名单。 

第十条  拟奖励名单在德化县人民政府网通知公告栏进行公

示。对提出有异议的，进行调查核实；无异议的，县市场监督管

理局会同县财政局下达资金文件。 

第十一条  由县市场监督管理局按下达的资金文件向获奖企

业拨付奖励资金。 

第五章  附则 

第十二条  本实施细则由县市场监督管理局负责解释。 

第十三条  本实施细则自发布之日起生效，执行过程中若遇

到特殊情况需要调整的，按调整后的细则执行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   德化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办公室             2022 年 8 月 22 日印发 


